
 

 

 

 

 

 

 

 

 

宜蘭區高級中等學校   

適性轉學簡介   
 
 
 
 

學習適應不良 適性輔導 適性轉學  
 
 

 

   符合性向興趣 適性發展  適性揚才  
 
 
 

 

 

適性轉學精神 

為建置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年制專

科學校學生適性轉學平臺，落實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適性揚才之

核心理念。 

提供一年級學生適性轉學機制，

以符合學生性向及興趣，協助

學生適性發展。 

 
 
 
 
 
 

 

 

 

第一學期12月公

告適性轉學實施辦

法及簡章 

 

 

 

各學校受理學生

申請適性轉學， 

並實施相關輔導 

 

 

 

委員會審查申請適

性轉學學生資料 及

結果公告  

 

 

 

錄取學生報到及至 

新學校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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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     凡就讀本區高級中等學校一年級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入學及進修部之學生除

外)，或畢業於宜蘭縣國民中學且就讀設校在宜蘭縣之五年制專科學校一年級

學生，因學習適應(性向、興趣)問題者，得報名申請。 

 

 

 
 
申請原則 每一學生僅可申請一所學校，並限一科報名，且以一次為限。 

               原則如下： 

                 (一)原就讀普通高中學校之學生可選擇申請綜合高中學校報名。 

                 (二)原就讀綜合高中學校之學生可選擇申請普通高中學校報名。 

                   (三)原就讀普通高中、綜合高中學校之學生可選擇申請與原就讀  

                 不同之技術型高中學校專業群(科 )報名。  

               (四)原就讀技術型高中學校專業群(科 )之學生可選擇申請與原  

                 就讀不同之技術型高中學校專業群 (科 )報名。  

                  (五)原就讀技術型高中學校專業群(科)之學生可選擇申請與原就讀 

                 不同之普通高中、綜合高中學校報名。 

                  (六)原就讀體育班、藝才班(音樂、美術及舞蹈班)、實用技能學程及 

                         建教合作班之學生可選擇申請與原就讀不同之普通高中、綜合高中 

                         或技術型高中學校專業群(科)報名。 

                  (七)原就讀五年制專科學校之學生可選擇申請普通高中、綜合高中、 

                 與原就讀不同之技術型高中學校專業群 (科 )報名。 

 

審查與錄取 (一)參採學生適性輔導紀錄、第一學期兩次期中評量成績或當學年度

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或其他適宜之指定文件等，做為超額比序

方式。 

(二)依適性轉學簡章所訂超額比序方式，分別進行書面審查，必要時

舉行面談。審查結果通過者，由本會公告錄取名單。 

                                        (三)報名學生前項審查序須達錄取標準(60分)。 


